
108年臺北市
遊⺠⽣活狀況調查

性別分析報告

報告單位：社會工作科



街友定義
依本市遊⺠⾃治
輔導條例，指經
常性宿於公共場
所或公眾得出入
之場所者

臺北市街友概況

統計區間：110年度第2季

街友戶籍地分布
以設籍本市最多（234人），其次為
新北市(174人)、桃園市(41人)，男女
比例分布無明顯差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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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街友分區狀
況：

臺北市街友概況

行政區 總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女性比例

萬華 164 135 29 17.68%
中正 349 276 73 20.91%
中山 13 5 8 61.53%
士林 15 13 2 13.33%
信義 21 13 8 38.09%
文山 6 5 1 16.66%
大安 4 4 0 0%
松山 1 1 0 0%
南港 13 11 2 15.38%
內湖 19 16 3 15.78%
北投 19 16 3 15.78%
大同 21 17 4 19.04%

街友以宿於中正區349
人，佔54.11%(集中於
臺北車站暨周邊)及萬華
區164人，佔25.4%(集
中於艋舺公園)，其餘行
政區之街友皆零星分布；
其中以中山區、信義區
明顯女性比例較高。

統計區間：110年度第2季



本市街友年齡分布概況：

年齡 總人數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女性比例

0-9 15 9 6 40.00%

10-19 1 0 1 100.00%

20-29 7 5 2 28.57%

30-39 29 19 10 34.48%

40-49 96 70 26 27.08%

50-59 171 141 30 17.54%

60-69 232 195 37 15.95%

70-79 88 69 19 21.59%

80以上 10 6 4 40.00%

總計 649 514 135 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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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女性街友以40歲至69歲人
數為大宗，但在18歲以下兒少
及80歲以上高齡人口分布上，
相較整體及男性人口比例偏高，
呈現極端化現象。

統計區間：110年度第2季



110年第2季

街友列冊人數645人

男512人 vs 女133人

5

臺北市歷年列冊街友人數維持約600
人上下，惟女性街友人數與比例有
逐年上升趨勢

110年相較105年女性列冊⼈數成⻑

了4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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✢ 街友工作暨生活重建方案：提
供急難救助與生活物資、進行
社區派工、與勞動局合作媒合
就業輔導，協助街友重返社會

✢ 街友避難∶因應低溫災害，開
設臨時避寒處所及臨時避難(颱)
所，提供禦寒物品及日常用品

✢ 補助辦理街友住宿、外展及支
持性服務：結合⺠間單位拓展
多元街友服務

短期及臨
時安置服

務

低溫關懷
及風災避
難服務

醫療掛帳

就業媒合

餐食及盥
洗清潔服

務

急難扶助

租屋補助

109年脫遊率：25.6%

街友個案輔導政策



調查依據
✢ 依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
制定「臺北市遊⺠安置輔導⾃治條
例」，於臺北市議會三讀通過時有
附帶決議，每三年辦理⼀次遊⺠⽣
活狀況調查

✢ 108年10月至12月

研究時間

研
究
背
景
與
研
究
方
法



(81.5%) (18.5%)

研
究
方
法

街友分布不均
露宿之隱蔽性與
流動性
透過調查人員上
街訪視、社工引
介、或至特定地
點(社福中⼼及⺠
間收容服務單位)
進行抽樣

抽樣 調查 資料
分析立意抽樣 結構式問卷

有效問卷200份 200位樣本中，
男性163位
(81.5%)，女性
37位(18.5%)



研究結果
性別分析



露宿街頭經驗

✢ 女性街友露宿時間平均較高

✢ 女性夜宿街頭原因以家庭因素為首要

與總體及男性有別（均為失業或無法負
擔房租）

總體 男性 女性

最大值 467 467 360

最小值 0.25 0.25 0.5

平均數 92.75 89.07 106.54

中位數 48 48 48

眾數 24 24 36

（單位：月）

男性

警察臨檢(76.68%)
物品失竊(63.8%)
被人辱罵(36.81%)
被人驅趕(36.81%)
被人攻擊(33.74%)

女
性

警察臨檢(64.86%)
物品失竊(59.46%)
被人辱罵(56.76%)
被人驅趕(45.95%)
被性騷擾(37.84%)
被人攻擊(27.03%)

✢ 流浪之負面經歷中，相較男性街

友，女性街友受到人身安全及性
騷擾經歷更為普遍



婚姻與子女狀況

✢ 女性街友婚姻狀況以離婚者
最多(48.6%)；而有別於總體
及男性（均為未婚）。

✢ 總體有子女者計91人(45%)，
男性有子女者計64人(39%)，
女性有子女者佔多數(73%)，
與總體分布及男性狀況相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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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收入情況

✢ 女性街友每月生活費收入中位數(4,000元)
及平均數(5,223元)皆低於總體

✢ 就業狀況而言，女性街友無工作者大於半
數，工作類型以「基層技術工與勞力工」
佔多數(42.9%)與總體（46.1%）及男性
(48.9%)工作類型相近。

✢ 有工作之女性街友月收入平均亦低於總體
有工作街友。 0% 50% 100%

男

女

有工作 無工作

48.65% 51.35%

55.21% 44.79%



盥洗經驗

✢ 女性街友受訪者中，15位

(41%)每天洗澡，高於總
體(以2-6天洗⼀次最多)

✢ 洗澡地點以公部門設施
居多，其次為公共廁所

✢ 70%女性街友未曾入住過收容單位

入住收容所經驗

曾入住遊⺠收容所
總計

是 否

男
次數 66 97 163

百分比 40.49% 59.51% 100%

女
次數 11 26 37

百分比 29.73% 70.27% 100%

總計
次數 77 123 200

百分比 38.5% 61.5% 100%



居住與福利服務需求

✢ 75.68%女性街友表示
有固定住所需求，所
需協助以「租金補
助」及「便宜租屋媒
合服務或資訊」為主

✢ 街友曾使用福利服
務，無論男女以提供
物資餐食、盥洗理髮
服務、就業服務為多

✢ 尚未使用但仍有需求
之福利服務，以租屋
協助、福利申請為主

固定住所需求

需要 不需要

性別
男 77.30% 22.70%

女 75.68% 24.32%

總計 77% 23%



對於女性街友輔導，我們做了什麼？

街頭關懷訪視

✢ 提供人身安全保護措
施和求助管道

✢ 對女性生理狀況提供
必要協助

✢ 結合⺠間團體外展評
估女性優先開案

女性街友盥洗空間

✢ 「重修舊好工作
站」設置獨立、
隱私及安全之沐
浴空間

街友中途之家女性專
屬空間

✢ 收容處所內設女性
住宿區域並提供獨
立盥洗設備、休閒
活動空間

✢ ⿎勵⺠間單位辦理
女性街友收容據點



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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